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避免争分乃居安思危之巅 
 

 

子曰：听訟吴犹人也。 必也使无訟乎！ 

 

     论语  颜渊 十三章 

 

 



在跨境商业活动： 
避免纠纷应考虑之范畴  

 范畴：并购，合资经营，购买／出售货物及服务，金融交易  （包括投资）。  

 企业治理  －设立子公司或分公司，内部控制，会计制度。  

 企业操守问题－O ECD贿赂与税务协助公约，英美法律。  

 劳务问题  －  外派人员，当地雇员，当地承包商  －  当地法律，国际标准  （ ILO劳务公约）。  

 海关，检疫  

 环境保护问题  。  

 知识产权保护。  

 保险与再保险。  

 税务－双边税务协议／条约。  

 资金管理：外汇管制，资金调度（反洗钱问题），贸易融资，贷款，资本融资。  

 国际贸易与投资条约。  

 契约  －  管辖法律，与仲裁条款，与司法协助协议／条约。  

 

 

 



实体法与程序法之差别 

 

4 



主要纠纷解决方法 
 

 

 法院诉讼。 

 

 仲裁。 

 

 专家裁决。 

 

 调解。 



主要国际通行 
《国际仲裁案件》 

的规范性文件 

 联合国《贸法委示范法》。 

 

 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公约 《纽约公约》 

 

 国际银行国际投资纠纷解决中心公约 《ICSID 公约》。 

 

 国际商会仲裁庭规则。 

 

 各地仲裁委员会规则。 

 

 《仲裁地》的仲裁法律。 

 



几个重要案例 
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 & Ors v. FG Hemisphere Associates 

LLC FACV No. 5 of 2010 (香港终审庭）. 

 

 IPCO (Nigeria) Limited v. Nigerian National Petroleum Corporation 
[2005] All ER 385, [2008] All ER 249 （英国高等法院）. 

 

 Sanum Investments v. Government of Lao People’s Democratic 
Republic (Singapore Court of Appeal, [2016] SGCA 57) （新加坡上
诉庭）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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